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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评标专家评标行为，加强日常管理，推进评标专家不良行为记录和考评工作，依据《福建省综合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一、评标专家不良行为登记实行记分制。
二、评标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尤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登记，并按分值记分：
（一）接到评标通知确认参加评标，又在15分钟后至签到时间截止前请假的，每次记5分；
（二）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评标规定区域的，每次记10分；
（三）未按规定存放手机、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通讯工具，以及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记满20分为止；
（四）未按规定存放个人其他物品的，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5分；
（五）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区，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5分；
（六）未能在省评标专家库系统中正确填写或及时修改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回避单位等信息，影响评标工作的，每次记10分；
（七）擅自拿走或损坏交易中心财物的，每次记10分；
（八）评标过程中未全程佩戴工作牌的，每次记5分；
（九）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室、进出其他评标室，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5分；
（十）在评标过程中不遵守纪律，扰乱现场管理秩序的，每次记10分；
（十一）其他违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社会公开的规定的不良行为，视情节轻重，每次记5-10分。
(十二)评标过程中从事与评标无关的活动，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5分。
（十三）评标过程中擅自与外界联系，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十四）在评标过程中，怠于履行评标职责，存在敷衍应付、简单套用其他评标专家意见、结论、不集中精力评审投标文件等情况的，每次记10分。
（十五）不配合招标人依法组织的中标候选人履约能力审查或异议处理工作的，每次记10分。
（十六）不熟悉电子评标操作系统，无法独立完成评标工作，影响评标工作进展的，每次记10分。
（十七）无正当理由评分畸高、畸低的，每次记10分。
（十八）记录、抄写、夹带与评标相关的内容，私自将评标的相关资料带出评标区，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十九）泄露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评标项目和评标结果，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二十）虚假举报，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二十一）组建或加入可能影响评标公正的移动及网络通讯群组（包括不限于评标专家、招投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等组建的QQ群、微信群等社交平台），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二十二）打听其他评标专家是否参加特定时间、特定地点评标，或向他人透露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明示或暗示参与评标，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每次记10分。
（二十三）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职的行为，视情节轻重，每次记5-10分。
三、评标专家有下列违法违规行为的，由项目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进行登记，并按分值记分：
（二十四）应当回避而不回避，每次记10-40分。
（二十五）擅离职守或者扰乱评标现场秩序的，每次记10-40分。
（二十六）不按照招投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或者对依法应当否决的投标不提出否决意见或无正当理由随意否决投标，每次记10-40分。
（二十七）与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私下接触或者相互串通，每次记10-40分。
（二十八）向招标人征询确定中标人的意向，或者接受任何单位、个人明示或者暗示提出的倾向、排斥特定投标人的要求，每次记10-40分。
（二十九）暗示或者诱导投标人作出澄清、说明或者接受投标人主动提出的澄清、说明，每次记10-40分。
（三十）对其他评标委员会成员的独立评标施加不当影响，每次记10-40分。
（三十一）违法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每次记10-40分。
（三十二）索取或者收受评标劳务报酬以外财物的，每次记10-40分。
（三十三）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其他好处的，每次记10-40分。
（三十四）不协助、不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调查工作，每次记10-40分。
（三十五）其他不客观、不公正履行职责的行为，每次记10-40分。
四、尤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工作人员在开评标过程中发现评标专家不良行为或收到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反映后，应及时与被发现、被反映的评标专家等相关人员进行核实并签字确认，提出评标专家不良行为记分建议，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行政监督平台（以下简称监督平台）及时填写、提交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登记表。（见附件1）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应配合尤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做好评标专家不良行为登记工作。
五、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发现评标专家存在不良行为的，应在该场次评标结束后当场向尤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反映，填写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反映表（见附件2）。
六、尤溪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配合各招投标行业行政监督部门做好评标专家不良行为审核、调查、认定等工作。
七、评标专家不良行为的记录、登记相关材料及音视频等应妥善保管、留档备查。

附件：1.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登记表
      2.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反映表

附件1  归档号：
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登记表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填写）
	招标项目名称
	
	处理
分值

	项目交易场所
	
	

	评标日期
	
	

	专家姓名及身份证号码
	
	

	不良行为及处理记分
	□接到评标通知确认参加评标，又在15分钟后至签到时间截止前请假的
	5

	
	□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评标规定区域的
	10

	
	□未按规定存放手机、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通讯工具，以及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10-20

	
	□未按规定存放个人其他物品的，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5

	
	□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区，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5

	
	□未能在省评标专家库系统中正确填写或及时修改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回避单位等信息，影响评标工作的
	10

	
	□擅自拿走或损坏交易中心财物的
	10

	
	□其他违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社会公开的规定的不良行为，视情节轻重
	5-10

	
	□评标过程中未全程佩戴工作牌的
	5

	
	□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室、进出其他评标室，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5

	
	□在评标过程中不遵守纪律，扰乱现场管理秩序的
	10

	
相关人员
签字确认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被发现、或被反映不良行为评标专家签字确认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不良行为具体情形、核实情况、
认定建议
	
 交易中心盖章
（可另页填写）    年  月  日


备注：在不良行为前“□”内打“√”
附件2 归档号：

违反评标规范要求不良行为反映表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填写）
	招标项目名称
	

	项目交易场所
	

	评标日期
	

	被反映评标
专家姓名
	

	


不良行为
	□接到评标通知确认参加评标，又在15分钟后至签到时间截止前请假的

	
	□未按规定时间到达评标规定区域的

	
	□未按规定存放手机、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通讯工具，以及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未按规定存放个人其他物品的，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区，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未能在省评标专家库系统中正确填写或及时修改工作单位、联系方式、回避单位等信息，影响评标工作的

	
	□擅自拿走或损坏交易中心财物的

	
	□其他违反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向社会公开的规定的不良行为，视情节轻重

	
	□评标过程中未全程佩戴工作牌的

	
	□评标过程中随意离开评标室、进出其他评标室，尚未造成实质影响的

	
	□在评标过程中不遵守纪律，扰乱现场管理秩序的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反映不良行为具体情形
	

（可另页填写）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评标专家等有关人员签字确认
	                               盖章或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在不良行为前“□”内打“√”，其他具体情形另行填写。



